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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设计的社群逻辑 
 

廖宏勇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以“社群”方式理解用户，可以将信息设计实际上的“物本”诉求转化为真实意义的“人本”诉求，用社

会的视角去考量用户被物欲掩盖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以价值理性衡量其在设计中的重要意义；可以将抽象概念的

“用户”转化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单位，由此能够以客观的方式去分析他们的需求，从而为他们提供更为人

性化的价值服务。产品意识的延展，使信息设计的美学标准内涵具备了更丰富的意义——从简单的“用”，到共

同的“创造”，由此“如何构建互动的社群关系”已成为信息设计的核心问题。要构建这样的社群关系，我们需

要理解用户的“自我”观，以及如何围绕这一共享式的“自我”观去实现产品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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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引发的信息革命带给我们的冲击无疑是巨

大的，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让我们

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层位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对于“信息”这一概念的考量，已很难囿于功能范畴，

其社会属性逐渐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

信息作为一种“准确”的“抽象”，让信息设计的观念

与方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思维逻辑，这一思维逻辑，

既体现于信息设计的观念意识，也体现为具体的方法

论路径。 

 

一、信息设计的主体意识： 
    从“用户”到“社群” 

 

毋庸置疑，“用户”在信息设计中是一个基础性的

概念。它是整个设计活动的起点，也是终点。值得注

意的是，我们所说的“用户”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

在，而是基于客位研究的工具性存在。在信息设计实

践中，我们为理解需求，以模型的方式创造“用户”，

并以此来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造物理想。无可否

认，在以功能为诉求的设计活动中，“用户逻辑”的作

用不可小觑。但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逻辑，不难发现

这里的“用户”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感与自主话题。

以“消费”为前提，我们为他们贴上各种标签，并将

这些标签作为信息形式的参考，进行功能主题的形式

创造。我们以“人本”的名义制造了“用户”，却忽视 

了他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事实上在“用户逻辑”

中，“物”才是设计价值的最终归宿，而“用户”不过

是达成“物”圆满的“阶梯”。 

我们在模拟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观察用户，用那些

看似客观的方法来验证各种关于物欲需求的猜想，然

后在设计中进行放大或再造。但当我们重新面对那些

数据堆积起来的研究报告时，会发现用户的心理远比

想象的要复杂，而解释这些报告中的数据似乎又超出

了我们认知的范畴。依托群体性抽象而建立的设计判

断的确很难实现对具体“人”的洞察。事实上，在网

络技术搭建的虚拟社区中，这些具体的“人”已演化

为某种构成性的力量——从被动地接受设计，到能动

地主导设计，这是一个由技术推动、关乎设计主体的

嬗变，客观上它已主导了信息设计用户观念的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技术所造就的设计生态，

与包豪斯时代相比，已有了质的差别。尤其在信息设

计领域，信息“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

散化和多元化”[1]，深层重构了社会的现实。各种媒

介资源从垄断走向泛化，信息传播的边际成本逐渐趋

向于零，常态的媒体泛化让用户对于信息有了极其个

性化的需求，这些都为信息设计的实践带来了新的挑

战，而应对这些挑战，单靠技术思维远远不够，社会

层面的价值思考才是形成突破的关键。 

一直以来，用户需求都是信息设计关注的焦点。

洞察用户需求用客位研究的方法会收到一些实效，但 
                                  

收稿日期：2017−04−01；修回日期：2017−09−01 

作者简介：廖宏勇(1976−)，男，福建南平人，设计艺术学博士，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视觉传播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3 卷第 5 期 

 

180

 

 
也难免会陷入一些误区，如：形式化的实证主义——

将测试评估流程化，忽视或刻意掌控测试结果；绝对

化的工具主义——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对人文意义的

价值理性不闻不问，等等。如此一来，“用户需求”

即成了技术化的指标——技术不但成为了需求的全

部，也成为达成需求唯一的路径。对于技术，用户其

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热衷，他们总是在寻找主体

意识中去发现技术的价值。他们并不在乎微信朋友圈

的信息架构，但却十分在意微信朋友圈中那个“自我”

的形象。他们用解释或展现“自我”(发朋友圈)和评

论“他者”(点赞或评论)的方式去感受主体意识，这

一主体意识的实现与信息产品的“社群”机制息息相

关。在微信朋友圈这样的“社群”中，我们关注的“用

户”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价值存在，他们是生活在“社

群”中的“自我”，并且“自我”的价值通过“社群”

的归属来实现。在实现价值的互动中，各种需求才得

以产生。因此，把握用户需求，理解“社群”尤为      

重要。 

事实上，如何“利用群体力量在复杂的环境中制

定出最完美的决策”[2]，以此来引导公共行为趋向于

自组织化，已成为当下最为常见的群体想象。所谓“社

群”，意指人们在自然历史进程中，为了谋求生存和共

同发展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群体结构。社群成员具有

相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价值目标以及相似的心理特

征。他们在共同的行为规范中相互依赖，频繁互动。

关于“社群”，我们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居民对于

“善”的共同追求。古希腊人认为，“城邦”既是共同

体，也是“至善”，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所有城邦

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某种善而建立的

(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3]。由

此可见，作为个体的“自我”在“城邦”中的意义。

事实上信息设计所面对的“用户”就如同“城邦”里

的居民，他们有着共同的“善”，在追求共同“善”中

产生需求，在需求的满足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此

时，用户不再是设计分析中的“样本”，而是被赋予了

和设计师一样的创造力。在这样的社群逻辑中，信息

设计的主体走向了一种社会关联性的存在，人性在技

术祛魅之后，得到了本质的回归。 

“社群”是多样化的，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

价值目标。就像不同的“城邦”追求的“善”不尽相

同那样，在不同的价值目标驱使下，人们会以不同的

方式去维系相互之间的关联，我们需要从明确“社群”

的价值目标开始，去规划价值关联的互动机制，并用

创造性的信息形式加以诠释。因此，有必要在个体“自

我”与“社群”之间建立一种双向的价值协同，这样

一来作为点状需求的“自我”才能汇集成了拥有强大

自组织力量的群体。 

在信息设计的实践中，我们以“社群”的方式理

解用户，其意义在于：可以将信息设计实际上的“物

本”诉求转化为真实意义的“人本”诉求，用社会的

视角去考量用户被物欲掩盖的主观能动性，并以价值

理性去衡量其在设计中的重要意义；可以将抽象概念

的“用户”转化为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单位，使

我们能够用客观的方式去分析他们的需求，从而为他

们提供更为人性化的价值服务。 

 

二、信息设计的产品意识： 
   从“界面”到“平台” 

 

一般而言，信息设计所提供的价值服务总是通过

界面来实现。界面是信息传播的介质，同时也是功能

的承载物。界面的运作方式很像是一个“同声传译员”

——将用户的指令传达给机器(工具)，然后再将机器

(工具)的执行状态反馈给用户。界面通过“功能预设”

来实现信息的交互，而“功能预设”则依据用户的任

务流程来集成界面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界面是个

纯粹的技术产品。但当这个技术产品进入社会化传播，

并在人际交往中充当重要角色之后，就会被赋予更多

的意义，更为复杂的需求也会随之产生。这就意味着：

需要有一个社会化的产品机制去承载那些不确定的需

求。事实上信息高频率互动所产生的需求，并非只是

与物化的功能界面相关，在很多时候其隐性部分与社

会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也密切相关。 

当更多的人掌握新媒体话语权后，界面形态的信

息产品实质上已成为了一种公共话语的空间。就像中

世纪欧洲的乡村酒馆那样，在那里人们能够获取信息，

表达思想，并获得某种交往体验。此时，关于酒水服

务已不是关注的焦点，如何成就“自我”并满足相关

的需求，就成为了人们频繁关顾的原由。如今，琳琅

满目的信息产品，几乎囊括了所有人们关于“物”的

奢望，在功能的过度刺激下，他们对“技术神话”开

始麻木，而对信息产品的社会交往价值却越来越青睐。

无可否认，信息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用什么承载

信息则直接决定了社会交往的方式和效率。的确，在

互联网时代方式和效率就是产品价值的显性指标，因

此信息设计的产品意识不应止于功能化的“界面”，而

应以“平台”的观念去强化社会化的交往。 

从“界面”到“平台”是一个产品意识延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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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我们有必要对“互动”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互动”

不单是用户社群化的推动力量，也是社群存在和持续

发展的核心要素。信息产品的“互动”主要体现为三

个层次，即：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组织者和社群成

员的互动，组织者与社群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在

社群逻辑下，信息设计的最终产品并非是一系列的“界

面”，而是一个不断优化的“平台”。这个“平台”不

是“需求－功能”的一对一满足，而是体现为整个系

统对互动模式的安排能力。因此，“平台”似乎更像是

一个能够容纳深层互动的容器，社群成员在“面对面”

的生动沟通中享有完整而真实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

着：一方面这个“平台”需要为社群成员提供更多的

即时沟通机会，强化信息的流动，降低信息检索的成

本，并尽力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沟通壁垒；另一

方面也需要形成一种生态意义的创新模式，涵盖制度

(规则)、管理、激励和利益保护的方方面面，而信息

产品的价值也着眼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设计的创新

也集中体现为模式的创新。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优化“平台”的体

验，即：用户社群的范围、互动方式和凝聚力。从用

户社群的范围来看，需要确定平台服务的对象，用生

态视角去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相关性，在此基

础上构思成员的互动方式。对于“平台”来说，互动

方式主要是指信息相关人与“他者”之间建立社会关

系的途径，所以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构建机制，而不

是单纯的功能使用方式。在“人—平台—人”的互动

方式路径中，设计思考的范畴不但应包含功能与形式，

也应包含“自我”“社会”等一系列价值命题。凝聚力

是“平台”形成情感依赖的关键点，也是社群价值和

“自我”价值相互协调的途径。凝聚力不单体现为成

员对“平台”的认同，同时也体现为成员与成员之间

价值观念的相互认同。一般而言，有凝聚力的信息产

品都会有较好的用户黏性，而用户黏性也是信息产品

获得竞争力优势的决定力量。 

产品意识的延展，使信息设计的美学标准内涵具

备了更丰富的意义——从简单的“用”，到共同的

“创造”；视觉美感的形式问题渐次走向了“标准化”，

并形成文脉关联的一贯性风格；单纯风格意义的视觉

创新已不具重要意义，“模式”成为了“形式”的主宰，

进而上升为关于“美”的追求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此

时，设计师似乎更像是“资源的协调者”，让信息设计

的美学标准更符合“社群”的共同利益，让信息产品

的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在创新意义的互动中得以   

凸显。 

 

三、作为信息设计方法论的 
社群“自我”意识 

 

从根本上说，互联网的特质推动了信息设计方法

论的前行。一方面，社群化的生存方式让信息设计主

体间的边界趋向模糊，尤其是设计师与用户、用户与

用户之间新型协作关系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设计方法的

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平台化的价值创新方式让信息

设计的产品意识逐渐突破功能视野，各种“去中心

化”的设计让大众参与、共享共建成为互联网时代的

经典范式。在如此情境下，信息设计需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已不是“如何有效地告知”，也不是“形式美感和

功能诉求”的平衡问题，而是“如何构建互动社群关

系”的问题。要构建这样的社群关系，我们需要理解

用户的“自我”意识，以及如何围绕这一共享式的“自

我”观去实现信息产品的价值诉求。 

关于“自我”，这是一个恒久的哲学命题，但在信

息设计的社群逻辑中，“自我”其实是一种实践意义的

方法论路径。“自我”是存在于“社群”之中的“自我”，

而“社群”则是若干“自我”的整合。值得注意的是，

“社群”中的“自我”其边界并非是封闭的，“自我”

与“他者”，以及“自我”与“社群”之间处于一系列

的互动共生之中。理解“自我”是构建“社群”的基

础，所以社群逻辑中的“自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而是作为“一个活动的原则，一个秩序和规则的

源泉，和一个多种多样创造形式的活动”[4]。 

(一) 叙事的“自我”作为信息设计的方法论 

叙事其实是一种解释“自我”的方式，它可以让

“自我”便于理解，所以叙事是理解“自我”与“他

者”言行的路径。如微信朋友圈就是一种视觉类型的

叙事方式，我们可以在其中以图像的方式表达实时的

所见、所思，也能通过“刷”朋友圈了解其他人的近

况和关注。只要略加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他们清

晰的“性格画像”。 

新媒体技术的叙事，是互联网时代最为普遍的社

交方式，而对于信息设计而言，叙事也是搭建互动平

台最为常用的方法，很多流行的信息产品通常都会以

叙事作为设计思考的路径。通过搭建某种特征性的叙

述系统，使用户能在其中形成“自我”的品格以及处

事原则。此时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与“他者”共

存于彼此的叙事生活中，而只有在叙事这样的框架背

景中，人们才能相互认同，进而深层互动。 

互动平台中用户其实很像是某种“说故事的动

物”，他们用故事构建叙事者的“自我”，故事也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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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者”对“自我”的认同。所以，信息设计也是

关于叙事系统的设计，通过这个叙述系统，用户在“社

群”中搭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通过互动实现“自

我”的需求。这个过程对于信息设计来说，极具参照

意义，因为其中既包含用户真实的体验，也包含证实

用户行为、言语和反应合理性的依据。 

叙事的“自我”通过将个人生活描绘为特定文化

群体中某个特征化的文本，使其能够解释“自我”，触

发情感。一般来说，以叙事方式解释“自我”主要解

决信息设计中事实与价值相关的议题，而事实与价值

总与情感联系。所以，信息设计中情感化设计方法，

往往围绕事实与价值的阐述展开。通过这样的阐述，

才能进入情感的反应序列：情境——评估——情感。

在这个序列中，“情境”是对阐述事实的感受，“评估”

是对所阐述事实价值的审视，由此才能引出作为情感

的六种基本的社会化情绪：爱、快乐、惊奇、悲伤、

愤怒和恐惧，而对这些情绪的描述与分享，也是“自

我”与“他者”互动的重要渠道。 

(二) 关联的“自我”作为信息设计的方法论 

关联的“自我”强调在价值趋向明确的基础上，

对用户“身份”进行创造性的演绎，以实现社群价值

与个人价值的和谐。 

首先，关联的“自我”是一种价值相关性的设计

方法思考。在很大程度上“社群”并非是简单意义上

经营社会生活的集体，其中包含每一个成员个性化的

价值追求。所以，我们可以将社群理解为“自由人的

联合体”，它既代表了一种制度，也代表了制度规范下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互联网语境下，信息设计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规则的设计，在这个

意义上，模式就是关系规则的集合体。设计具有积极

意义的关系规则，需要洞察主体关系的逻辑结构，并

且制定规则优化这些逻辑结构，让其中每一个“自

我”的价值都得以最大化，由此才能形成模式的创新。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个人的价值意义和需求，

也需要承认每个人的目标愿望，这种目标愿望不仅不

能妨碍他人的价值需求，而且还需要为他人价值需求

的实现提供条件。因此，信息设计需要致力于营造一

种在社群范围内价值相互实现的生态关系，并将这一

生态关系体现为序列化的界面集合。 

其次，关联的“自我”还是一种关于“身份”的

设计方法思考。用户通过取得“身份”来获得服务或

实现价值需求，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信

息设计的“人本”观念。通过对具体的、真实的、多

样的“身份”界定，让平台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

而恰到好处的“身份”界定，也会让用户的体验更具

趣味性。“身份”不但可以确保关系的规则在既定轨

道上运行，而且还可以让社群成员在“自我”确认的

基础上，明确其言行的价值意义。的确，在社群中用

户的“身份”是被各种意义包裹着的关系复合体，而

这些关系的复合体一般体现为一系列权力和义务的对

等结构。具体而言，“身份”可以被赋予各种权利，但

同时“身份”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由此社群成员

的价值需求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所以，社群成员的“身

份”不是某种体现阶层差别的概念，而是一种建立在

复合平等的基础上对权力与义务的规范方式，以此为

前提，才能对用户的任务流程进行有效的梳理。 

(三) 对话的“自我”作为信息设计的方法论 

如果对信息设计的产品意识做进一步的深挖，我

们会发现无论是“界面”还是“平台”，其实都是社群

这个“语言集体”进行“公共讨论”的场所，这是信

息产品的功能实质。但是，能在其中进行高质量的“对

话”，似乎也不是个简单的功能议题，其机制与“公共

性”的运作规则也密切相关。毕竟，信息设计的产品

最终都会体现为具有某些公共特质的“集体”，在这

些“集体”中，人们用专属的语言进行沟通，此时语

言既是一种设计元素，同时也是形成社群“公共性”

的重要媒介。 

的确，语言营造了氛围，而氛围能够触动对文化

的情怀。在虚拟的社群中，我们用专属的语言与“他

者”对话，也用这些语言与自己对话。此时“对话”

是对“自我”的解释，而解释“自我”才能创造沟通

的可能。强化专属语言的“对话”会让信息产品更具

张力。如果想让信息产品形成独到的气质，在设计中

注重特色语言的塑造，是一个颇具成效的方法，在这

个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表情符号的设计。表情

符号在界面情境的对话中有着意料之外的气氛调节作

用，其中蕴含的言语意义甚至会超越文字的内容，让

人忍俊不禁。所以，信息产品一般都十分注重专属表

情符号的开发，这些符号化的语言可以使社群成员的

交谈达到甚至超越面对面交流的体验，同时也会让对

话性的“自我解释”轻松而自在。 

如果用“社群逻辑”来主导信息设计，那么设计

的过程可视为是一种动态性的、基于专属语言的“对

话”过程。这也是互联网语境下，信息设计区别于其

他设计门类的重要特征之一。设计师通过“对话”理

解或洞察用户的需求，用户通过“对话”进行“自我”

解释与界定。因为只有在与他人的对话式的关系中，

才能形成对需求的“自我”解释。所以，理解且善用

“对话”，才能真正形成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在“对

话”的关系中推动信息设计的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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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各种各样创意的可能。我们可以将信息产品视为

“对话”协商的结果，用户通过“对话”最大限度的

参与设计，而设计师通过“对话”真正看清用户的所

思所想。 

 

四、结语 

 

和其他众多的设计门类一样，信息设计的方法论

遵循了这样一条轨迹，即：从客观转向主体，从外在

规定转向内在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社会属性会

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设计的社群逻辑也

暗合了这一规律。我们以客观的方式研究用户，但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作为设计主体的能动性，我们努

力寻找需求与界面的对应关系，但却很难看清需求的

缘由，社群逻辑作为设计的方法论思考能够让我们对

现有的信息设计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归纳，并在遵循

现实和人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演绎。 

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带来了信息设计新的机遇，

但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掌握方

法论远比掌握具体的方法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找

到那个真实意义的内在依据，由此才能推动信息设计

观念与方法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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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ing the user on “Community” thinking can turn the object-oriented appeals to people-oriented ones 

and find the us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from social perspective, and then use the value rationality to measure its 

significance. Furthermore, it can turn the “user” from an abstract concept to a kind of social unit with the common 

values. Thus, we are able to analyze their real demand in the more objective way, which allows us to provide more 

humanized service for them. With product-conscious extension, the connotation of aesthetic standards of information 

design has richer meaning, which means mutual creation rather than simple “use”. Accordingly, how to construct an 

interactive community has become a gist in information design. In order to attain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user's 

“self” concept and realize the value design by focusing on such a shared “self”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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